附件1：
大米、面粉、杂粮、食用油技术规范书

一、配送要求 
1.1 配送总则 
配送供应所有食材/品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与要求，并在配送时按要求提供产品所涉及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已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销售预包装食品的证明或《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国家强制规定材料，不得提供转基因食品或利用转基因食品原料加工的成品，投标人所供产品达到相关食品卫生安全规定，国家有出台新的更高标准的，以新的更高标准为准，保证所供产品配送到被服务单位时的质量、卫生和安全。
若中标后配送供应的食品/食材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配置车辆、人员均符合相关要求；服务期间投标人提供的食品材料因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工商、卫检、质检部门检查没收的货物和罚款）均由投标人承担；若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 
1.2 配送具体要求
1.2.1 所有货物必须无条件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按时运送到要求的地点。
1.2.2 配送应保证新鲜，及时生产，及时配送，不得超越新鲜时限；运输工具、包装材料和货物运输途中的防护措施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生产、配送、搬运时有专用器皿盛放，无条件更换生产、配送、搬运过程中变质、不清洁、不卫生的产品。
1.2.3 采购人发现质量等问题，中标人必须按要求及时予以解决。
1.2.4 必须用专用车辆配送，并定期对车辆清洁消毒。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送货时不得有污染事故发生。
1.2.5 配送人员应具有健康合格证（提供给招标人备案）。
1.2.6 每次供货必须向采购人提供当批次质量检验合格证等证明。
1.2.7 货物的标签标识内容必须真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符合相应产品（标签）标准的要求，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1.2.8 配送车辆和人员进入甲方要求区域后，必须遵守有关交通、安全、门禁等方面的要求。
二、食材质量要求
食材必须符合最新《食品安全法》第三章“食品安全标准”中的规定。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2762-2012标准，食品中农药残留量符合GB2763-2014标准。食品原料新鲜、清洁卫生，同时需提供每批次的食品安全检测报告。
三、特别提示
投标人应严格控制所投产品质量，中标后如出现因食用其所投产品导致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中标人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四、退出机制
在服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中标单位将无条件退出，终止合同。
4.1 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立即终止合同。
4.2 餐厅食材采购项目中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操作，或完成情况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造成资产单次损失1万元以上或合同期内累计损失达5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损失依法赔偿，并终止合同。
4.3 中标单位服务不合格，采购人将下发《服务不合格通知书》，全年超过3次以上不合格的（包含3次),立即终止合同，按相关条款处理。
4.4 合同期内未达到采购人管理要求的，将终止合同。
4.5 合同期内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仓储环境、运输配送、安全保障、质量保障、退换货措施、应急方案、产品价格等要求，将终止合同。
4.6合同终止后，不影响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双方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赔偿、补偿。
五、供应范围及供货质量要求
（1）大米 
必须符合最新版本 GB/ T 1354标准，并拥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日期在供货之日前二个月内，装袋交货，有明确的商品标签，品名、原料、执行标准、质量等级、净重量、产地、保质期等信息。
产品标准符合：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大米》（GB1354-86）或高于此标准。质量等级：一等。
（2）面粉
必须符合最新版本 GB / T 8607标准，并拥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日期在供货之日前二个月内，有明确的商品标签，品名、原料、执行标准、质量等级、净重量、产地、保质期等信息。
等级为一级。质量、技术标准，食品安全标准：质量技术要求，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等国家标准。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3） 杂粮
必须符合最新版本 GB / T 1355标准，并拥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日期在供货之日前二个月内，有明确的商品标签，品名、原料、执行标准、质量等级、净重量、产地、保质期等信息。
等级为一级。质量、技术标准，食品安全标准：质量技术要求，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等国家标准。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4） 食用油
必须符合最新版本 GB /T 10464标准，并拥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采用合格的一次性包装桶交货，生产日期在供货之日前二个月内，有明确的商品标签，有生产日期、保质期、质量等级、净含量。


附件2：
肉、蛋、奶技术规范书

一、配送要求
1.1 配送总则
配送供应所有食材/品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与要求，并在配送时按要求提供产品所涉及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已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销售预包装食品的证明或《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国家强制规定材料，不得提供转基因食品或利用转基因食品原料加工的成品，投标人所供产品达到相关食品卫生安全规定，国家有出台新的更高标准的，以新的更高标准为准，保证所供产品配送到被服务单位时的质量、卫生和安全。
若中标后配送供应的食品/食材不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配置车辆、人员不符合相关要求；服务期间投标人提供的食品材料因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工商、卫检、质检部门检查没收的货物和罚款）均由投标人承担；若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和法律责任。 
1.2 配送具体要求
1.2.1 所有货物必须无条件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按时运送到要求的地点。
1.2.2 配送应保证新鲜，及时生产，及时配送，不得超越新鲜时限；运输工具、包装材料和货物运输途中的防护措施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生产、配送、搬运时有专用器皿盛放，无条件更换生产、配送、搬运过程中变质、不清洁、不卫生的产品。
1.2.3 采购人发现质量等问题，中标人必须按要求及时予以解决。
1.2.4 必须用专用车辆配送，并定期对车辆清洁消毒。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送货时不得有污染事故发生。
1.2.5 配送人员应具有健康合格证（提供给招标人备案）。
1.2.6 每次供货必须向采购人提供当批次质量检验合格证等证明。
1.2.7 货物的标签标识内容必须真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符合相应产品（标签）标准的要求，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1.2.8 配送车辆和人员进入甲方要求区域后，必须遵守有关交通、安全、门禁等方面的要求。
1.2.9 投标人需具有冷库，用作采购人发生紧急情况（例如停电）对肉类食品进行存放。
二、食材质量要求
食材必须符合最新《食品安全法》第三章“食品安全标准”中的规定。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2762-2012标准，食品中农药残留量符GB2763-2014标准。食品原料新鲜、清洁卫生，同时需提供每批次的食品安全检测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猪肉：具有红润的色泽，肌肉质地均匀，无水肿和血肉分离的现象，表皮白净、毛少或无毛，脂肪洁白有光泽，有弹性，按之迅速恢复，不松软和粘稠，有清香的气味，无异味、发霉、腐败、变色和异物。
牛肉：肉色深红、肉质有弹性、指压陷部分立刻恢复，切面有光泽及微湿润极小渗出物；具有浓都的牛肉气味，脂肪白色或乳白色，无寄生虫，无注水。
羊肉：肉色为均匀的红色、有光泽、肉质紧密而细膩、有弹性、外表微干、不粘手、肉皮为白至浅灰白色。
禽肉：表皮具有禽种固有的色泽，如鸡的皮肤呈淡黄色或白色，表面微干或微湿润，不粘手，肌肉切面有光泽，具有正常的固有气味，无异味，肌肉坚实由弹性。
鸡蛋：新鲜，蛋壳清洁完整，灯光透视时整个蛋呈微红色，蛋黄不见或略见阴影，无异味。
鸭蛋：蛋壳完整，无裂纹、无霉斑，气室小，蛋黄完整，具有鸭蛋正常气味。
其他蛋类：如鹅蛋、鹌鹑蛋等，根据需求采购。
乳制品：纯牛奶、酸奶、奶粉、奶酪等，要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保质期内，包装完好。
三、特别提示
投标人应严格控制所投产品质量，中标后如出现因食用其所投产品导致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中标人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四、退出机制
在服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中标单位将无条件退出，终止合同。
4.1 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立即终止合同。
4.2 餐厅食材采购项目中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操作，或完成情况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造成资产单次损失1万元以上或合同期内累计损失达5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损失依法赔偿，并终止合同。
4.3 中标单位服务不合格，采购人将下发《服务不合格通知书》，全年超过3次以上不合格的（包含3次),立即终止合同，按相关条款处理。
4.4 合同期内未达到采购人管理要求的，将终止合同。
4.5 合同终止后，不影响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双方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赔偿、补偿。
五、供应范围及供货质量要求
猪肉、牛肉、羊肉、鸡肉、蛋类、奶类包含但不限于：猪肉馅、五花肉、牛肉、牛大骨、羊肉、羊脊骨、羊肉卷、猪排、猪蹄、猪肘子、鸡腿、整鸡、鸡胸、鸡翅、鸡蛋、鸭蛋、牛奶、酸奶等。
（1）必须由取得国家定点屠宰许可的屠宰场提供，符合最新版本GB 2707标准，必须具有动物检验检疫证明。配送肉类须为活鲜肉，严禁注水、注胶。所有肉类不得含有瘦肉精等添加剂成分。
（2）配送供应肉类：应有动物品检疫(或检测)合格证明或出县境动物产品检疫(或检测)合格证明，外地肉应有其所地农业部门的检疫(或检测)合格证明或检疫(或检测)验讫标识，必须保证质保期内新鲜、卫生、安全。
（3）配送供应蛋类按实际订购需求必须符合最新版本的蛋制品相关国家标准（如GB 274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并拥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应涵盖所供蛋制品类别。质量技术要求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蛋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版）》（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等国家规定。特别需注重沙门氏菌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防控。供应商须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合格报告。
（4）配送供应乳制品类按实际订购需求（如：灭菌乳，每箱12盒（250毫升/盒）；发酵乳，每桶5公斤；乳粉，每袋25公斤等）。必须符合最新版本的乳制品国家标准（如GB 1964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GB 2519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GB 1930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等），并拥有“SC”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应涵盖所供乳制品类别。质量技术要求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GB 12693）、《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2010版）》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等国家规定。生乳原料需批批检验，产品出厂需逐批检验。供应商须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合格报告。




附件3：
水产类技术规范书

一、配送要求
1.1 配送总则
1.1.1 配送供应的所有水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鱼类、虾类、蟹类、贝类、头足类及其冷冻品、预制加工品）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国家标准。严禁配送已死亡（贝类、龙虾、蟹等特定品种除外）、腐败变质、异味或感官性状异常的产品。国家出台新标准的，以更高标准为准。
1.1.2 中标人须确保所有水产品来源合法，可追溯。鼓励优先采购来自具备养殖备案号、捕捞许可证的合法来源，或具有绿色食品、有机认证、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等认证的产品。配送时必须按要求随货提供每批次产品的产地证明、购货凭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如适用），以及体现兽药残留、重金属等关键项目的检测合格报告。
1.1.3 严禁配送任何国家明令禁止捕捞、销售的野生保护水生物种。若因中标人提供的水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导致采购人遭受监管部门处罚、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品安全事故的，全部经济损失、民事及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1.2 配送具体要求
1.2.1 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的品种、规格、数量和时间，配送至指定地点。对于活鲜产品，应具备夜间或凌晨配送的应急能力，以满足采购人早市加工需求。
1.2.2 根据产品形态分类配送：
活鲜水产品：必须使用专业活鲜运输车辆或充氧、恒温设备运输，确保送达时具有高存活率。运输用水应符合水产养殖用水标准。
冰鲜水产品：必须全程保持0-4℃冷藏环境，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充分清洗、分拣，并层冰层鱼（货）进行保温，确保送达时中心温度不高于4℃。
冷冻水产品：必须使用-18℃及以下的冷链运输车辆，确保产品中心温度全程不高于-18℃，无解冻、复冻现象。
预制水产制品：按产品标签标示的贮存条件进行冷链或常温配送。
1.2.3 必须使用专用、清洁、无污染的运输车辆及容器。不同类别、有串味风险的产品不得混装。车辆及容器需在每次装卸前后彻底清洗、消毒。
1.2.4 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并备案于采购人。搬运、交接过程中需着清洁工装，遵守卫生规范，轻拿轻放，避免损伤产品。
1.2.5 每批次交货必须随货提供清晰的送货单及对应批次的合格证明文件，送货单需注明产品名称、产地（捕捞海域或养殖场）、规格、数量、生产/捕捞/包装日期、保质期及贮存条件。
二、食材质量要求
2.1 所有水产品的感官、理化及安全指标，必须符合以下国家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重点关注铅、镉、甲基汞、多氯联苯等指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重点关注抗生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残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2.2 核心要求：
鲜活品：体质健壮，活动敏捷，反应灵敏，体表完整，无病灶。
冰鲜品：眼球饱满、角膜清亮，鳃丝鲜红、黏液透明，肌肉富有弹性、指压凹陷迅速恢复，具有固有海腥或淡水鱼气味，无异味。
冷冻品：包装完好，冰衣均匀（如有），个体间无粘连，无干耗和油脂酸败现象，解冻后汁液流失少，感官符合冰鲜品要求。
所有产品不得含有异物、寄生虫（除部分许可的海洋桡足类外）。
三、特别提示
3.1 中标人必须建立完善的从产地到餐桌的全链条追溯体系，确保能即时提供任一批次产品的来源、检测报告及流转记录。
3.2 采购人将对送达产品进行严格验收，包括感官检查、温度检测及随机抽样送检。对于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或温度要求的产品，采购人有权当场全部或部分拒收，并要求中标人在约定时间内补换合格产品，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3.3 严禁为保持活鲜产品存活率或产品卖相而使用任何违禁药物、麻醉剂或非法添加剂。一经发现或检测证实，均视为重大食品安全违约，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追究全部责任。
四、退出机制
在服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中标单位将无条件退出，终止合同。
4.1 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立即终止合同。
4.2 餐厅食材采购项目中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操作，或完成情况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造成资产单次损失1万元以上或合同期内累计损失达5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损失依法赔偿，并终止合同。
4.3 中标单位服务不合格，采购人将下发《服务不合格通知书》，全年超过3次以上不合格的（包含3次),立即终止合同，按相关条款处理。
4.4 合同期内未达到采购人管理要求的，将终止合同。
4.5 合同终止后，不影响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双方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赔偿、补偿。
4.6 合同期内，累计2批次产品被检出禁用兽药（如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超标或重金属严重超标的。
4.7 活鲜产品配送的死亡率持续偏高，经采购人指出后仍未改善，全年累计导致重大经济损失超过3次的。
4.8 在运输或存储过程中，被发现故意中断冷链、使用违规添加剂等欺诈或严重违规行为一次的。
五、供应范围及供货质量要求
本包供应范围为各类鲜活、冰鲜、冷冻及预制调理水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1）鲜活/冰鲜水产品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如条/箱/公斤）。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GB 2733中“鲜、冻动物性水产品”的感官要求。鱼体完整，鳞片紧贴（有鳞鱼），腹部无胀气、破裂。贝类（如蛤、蛏）受刺激时闭壳肌灵敏。虾蟹类甲壳光泽、肢体连接牢固。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2762、GB 31650。必须每批次提供针对主要风险的快速检测报告（如孔雀石绿、氯霉素快检），并定期（至少每季度）提供第三方全项目检测报告。
标签标识：应明确标示产品名称、产地、生产（捕捞）日期、保质期及“需冷藏0-4℃”贮存条件。
（2）冷冻水产品（包括单体冻结IQF及块冻）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如箱/袋/公斤）。
质量要求：除符合GB 2733外，冻品应大小均匀，块冻形状规则，冰衣覆盖均匀（如果衣）。解冻后重量损耗（解冻失重率）不得超过标示净重的X%（具体比例由采购人在招标中明确，通常为5-10%）。
安全标准：同鲜活/冰鲜品。需额外提供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如为进口产品）。
标签标识：预包装产品需符合GB 7718，明确标示净含量（沥干重）、生产日期、保质期及“需冷冻-18℃以下”贮存条件。
（3）预制水产制品（如腌制鱼、鱼丸、虾滑、裹粉鱼排等）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GB 10136及相应的产品标准。拥有有效的“SC”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风味正常，质地符合工艺特征，无腐败变质。
安全标准：除兽残、污染物限量外，需严格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的规定。
标签标识：必须完全符合GB 7718，并标注营养成分表。
（4）其他要求
中标人应配备符合要求的暂养池（对于活鲜） 与冷藏、冷冻库，并制定应对供应链中断、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急保供预案。
采购人有权根据菜单需求，在合同框架内制定并调整具体的采购品种规格书，中标人应予以配合。对于新引入的品种，中标人有义务提供完整合规的资质与检测文件供采购人备案。







附件4：
新鲜果蔬技术规范书

一、配送要求
1.1 配送总则
1.1.1 配送供应的所有蔬菜、水果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国家标准，严禁配送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感官性状异常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不得检出的农产品。国家出台新标准的，以更高标准为准。
1.1.2 中标人须确保所有果蔬来源于合法合规的种植基地或供应商，鼓励优先采购具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或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在配送时，应按要求提供每批次产品的产地证明、购货凭证及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或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报告。
1.1.3 严禁配送转基因果蔬品种。若因中标人提供的果蔬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导致采购人遭受监管部门处罚、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品安全事故的，全部经济损失、民事及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1.2 配送具体要求
1.2.1 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的品种、数量和时间，配送至指定地点。对于临时性、应急性订单，须具备快速响应能力。
1.2.2 新鲜度为核心要求。蔬菜应叶菜挺拔、根茎饱满、无严重萎蔫；水果应成熟度适宜、表皮完好、无腐烂。采摘后应及时进行预冷、分级、包装等采后处理，以最大限度保持鲜度。
1.2.3 必须使用专用、清洁的冷链运输车辆进行配送。运输途中需根据果蔬特性维持适宜的温湿度（如叶菜类宜在0-4℃，热带水果宜在10-15℃）。车辆需定期清洁消毒，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
1.2.4 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并备案于采购人。进入采购人场地后，须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卫生及安全规定。
1.2.5 每批次交货必须随货提供清晰的送货单，注明产品名称、产地、规格、数量、采摘或包装日期、保质期等信息，并与货物标签标识一致。
二、食材质量要求
2.1 所有果蔬的感官、理化及安全指标，必须符合以下国家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适用于预包装净菜或果切产品）
其产品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GB/T 31784-2015《鲜苹果》、NY/T 743-2020《绿色食品 绿叶类蔬菜》等）。
2.2 核心要求：果蔬原料必须新鲜、清洁、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是必须随批提供的核心文件，快速检测结果仅作参考，采购人有权要求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定量检测报告。
三、特别提示
3.1 中标人必须建立并执行严格的源头管控与可追溯体系，确保在发生质量问题时能迅速追溯到具体产地、批次及责任人。
3.2 采购人将对送达的果蔬进行严格的感官验收和随机抽检。对于不合格产品（如农残超标、大量腐烂、以次充好等），采购人有权当场拒收，并要求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补换合格产品，相关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3.3 如因食用中标人提供的果蔬导致任何食源性疾病的，中标人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外，采购人将立即依据合同启动退出与索赔程序。
四、退出机制
在服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中标单位将无条件退出，终止合同。
4.1 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立即终止合同。
4.2 餐厅食材采购项目中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操作，或完成情况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造成资产单次损失1万元以上或合同期内累计损失达5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损失依法赔偿，并终止合同。
4.3 中标单位服务不合格，采购人将下发《服务不合格通知书》，全年超过3次以上不合格的（包含3次),立即终止合同，按相关条款处理。
4.4 合同期内未达到采购人管理要求的，将终止合同。
4.5 合同终止后，不影响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双方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赔偿、补偿。
4.6 合同期内，累计3批次产品被检出农药残留超标或存在其他严重食品安全隐患的。
4.7 无法保证稳定供应，因中标人原因导致断供、缺货，严重影响采购人正常运营，全年累计超过3次的。
4.8 在仓储、分拣、配送环节中，被发现卫生条件恶劣、未按冷链要求操作等不合规行为，经采购人书面警告后仍未有效整改的。
五、供应范围及供货质量要求
本包供应范围为各类新鲜蔬菜、水果及其初级加工净菜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1）蔬菜类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通常为筐/箱/袋装）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新鲜蔬菜》的一般要求及各类蔬菜特定的行业标准。蔬菜应色泽正常、形态完整、无泥土、无黄叶、无烂斑、无抽薹开花（叶菜类）等。鼓励配送经过清洗、分切、包装的净菜，净菜加工过程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2762、GB 2763。必须提供每批次主要品种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报告，采购人有权随时送样进行法定项目检测。
标签标识：预包装净菜须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包装）日期、保质期及贮存条件。
（2）水果类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各类水果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苹果、柑橘、梨、香蕉等均有国标）。果实应成熟度适宜、色泽均匀、果形端正、无腐烂、无严重机械伤、无异常风味。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2762、GB 2763。尤其关注进口水果的检疫证明及保鲜剂使用合规性。必须提供相应的合格证明文件。
标签标识：整箱水果应注明产地、品种、等级和包装日期。
（3）其他要求
所有产品在交付时，其新鲜度距最佳食用期限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保质期（如保质期3天的净菜，交付时生产日期应为当日或前一日）。
中标人应针对果蔬易腐的特性，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包括恶劣天气、运输中断等突发情况下的保供措施。
采购人可根据季节和需求，在合同框架内制定并调整具体的采购品种清单与质量标准细则，中标人应予以配合。



附件5：
副食类技术规范书

一、配送要求
1.1 配送总则
1.1.1 配送供应的所有调味品、干制豆制品及干货（包括但不限于酱油、食醋、酱类、复合调味料、腐竹、粉丝、干香菇、木耳、干海产品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国家标准。严禁配送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霉变、虫蛀、掺假掺杂或感官性状异常的产品。国家出台新标准的，以更高标准为准。
1.1.2 中标人须确保所有产品来源合法，具备可追溯性。所有预包装调味品及豆制品必须为获证企业生产的正规产品，拥有有效的“SC”食品生产许可证。配送时必须按要求随货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合格报告；对于干制农产品，应提供产地证明、购货凭证及相应项目的检测报告。
1.1.3 严禁配送、使用或掺杂任何非食用物质（如工业盐、毛发水、罗丹明B等）、滥用食品添加剂以及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产品。 若因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导致的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1.2 配送具体要求
1.2.1 生产日期在供货之日前二个月内，有明确的商品标签，品名、原料、执行标准、质量等级、净重量、产地、保质期等信息。
必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的品牌、规格、数量和时间，配送至指定地点。对于采购人临时发起的低库存紧急订单，须具备快速补货能力。
1.2.2 根据产品特性分类储运：
液态调味品：需包装完好，防渗漏、防碰撞。运输时需固定，防止倾倒。
粉状、颗粒状调味品及干货：需密封包装，干燥运输，防止吸潮结块、串味或污染。
干制豆制品：需特别注意防潮、防挤压，保持包装完整。
所有产品均应避免阳光直射、雨淋，并与有异味、有毒有害物品隔离。
1.2.3 运输车辆及容器必须保持清洁、干燥、无异味。需定期进行清洁消毒。
1.2.4 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并备案于采购人。搬运时应轻拿轻放，文明作业。
1.2.5 每批次交货必须随货提供清晰的送货单，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及“SC”编号等信息，并与货物标签标识完全一致。
二、食材质量要求
2.1 所有产品的感官、理化及安全指标，必须符合以下国家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GB 27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GB 27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GB 27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GB 27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制品》（GB 27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 —— 此为强制性核心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
2.2 核心要求：
产品应具有固有的色、香、味和组织形态，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严禁非法添加：不得检出苏丹红、碱性橙Ⅱ（腐竹、豆腐皮）、工业乙酸（食醋）、三氯蔗糖（酱油）等非食用物质或超范围使用的添加剂。
干货类：水分含量应符合标准，无霉变、无虫蛀、无杂质。
豆制品类：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含量需符合标准，不得添加吊白块等非法漂白剂。
三、特别提示
3.1 中标人必须对所有产品，尤其是散装干货的供应商进行严格审核，建立并执行索证索票与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确保全程可追溯。
3.2 采购人将对送达产品的包装、标签、感官及生产日期进行严格验收，并有权对任何产品随机抽样送检。对于不合格产品，采购人有权当场拒收，并要求中标人限期更换。
3.3 对于复合调味料（如火锅底料、酱料包、汤料等），中标人必须确保其配方完全公开透明，所使用的每一种食品添加剂均符合GB 2760的规定。采购人有权要求提供配方成分表及对应添加剂的合规性证明。
四、退出机制
在服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中标单位将无条件退出，终止合同。
4.1 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立即终止合同。
4.2 餐厅食材采购项目中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操作，或完成情况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造成资产单次损失1万元以上或合同期内累计损失达5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损失依法赔偿，并终止合同。
4.3 中标单位服务不合格，采购人将下发《服务不合格通知书》，全年超过3次以上不合格的（包含3次),立即终止合同，按相关条款处理。
4.4 合同期内未达到采购人管理要求的，将终止合同。
4.5 合同终止后，不影响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双方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赔偿、补偿。
4.6 合同期内，累计2批次产品被检出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或食品添加剂（如防腐剂、甜味剂、色素）严重超标的。
4.7 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伪造或变造生产日期/保质期、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一经发现即终止合同。
4.8 提供的产品资质文件（如“SC”证、检验报告）造假或过期，经采购人指出后仍无法提供真实有效文件的。
五、供应范围及供货质量要求
本包供应范围为各类调味品、干制豆制品及食用干货。具体要求如下：
（1）基础调味品（如酱油、食醋、料酒、食盐、白糖等）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如瓶/袋/箱）。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其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GB 2717, GB 2719）。产品等级不低于一级或酿造标准（如酿造酱油、酿造食醋）。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2762、GB 2760。酱油需提供氨基酸态氮含量达标报告；食醋需提供总酸含量达标报告。
标签标识：必须完全符合GB 7718，酿造产品需显著标示，并标注质量等级。
（2）复合调味品及酱类（如鸡精、味精、蚝油、酱料、火锅底料等）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相应产品标准，拥有有效的“SC”证，且生产许可明细需包含该产品类别。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2760。严禁使用未经许可的添加剂（如罂粟壳）。必须提供所用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及用量说明，以证明其合规性。
标签标识：除符合GB 7718外，复合配料需按规定展开标注，并明确标注营养成分表。
（3）干制豆制品及淀粉制品（如腐竹、粉丝、粉条、豆皮等）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
质量要求：必须符合GB 2712或GB 2713。色泽自然，无酸败、霉变味。粉丝、粉条等不得使用明矾（硫酸铝钾/铵）超标。
安全标准：重点关注铅、二氧化硫残留、铝残留量及非法添加物（如碱性橙Ⅱ）等项目检测。
标签标识：预包装产品需明确标示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及保质期。
（4）干货类（如干香菇、木耳、银耳、紫菜、干辣椒、香料等）
规格：按采购订单要求。
质量要求：产品干燥，无霉变、无虫蛀、无杂质，具有该品种固有的色泽和气味。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2762，重点关注重金属、农药残留及二氧化硫熏蒸残留（如有）指标。必须每批次提供检测报告。
标签标识：鼓励使用预包装。散装产品需在送货单和外包装上清晰注明品名、产地、生产/包装日期。
（5）其他要求
中标人仓库需保持阴凉、干燥、通风，具备防鼠、防虫、防潮设施。
采购人保留根据市场情况与食品安全动态，调整和增补本包产品清单及具体质量技术参数的权利。




附件6：
低值易耗品技术规范书

一、配送要求
1.1 配送总则
1.1.1 本包包含的核心服务：常规低值易耗品的定期供应。所有供应的产品与服务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1.1.2 低值易耗品：指餐厅日常运营中消耗的、不构成食材实体的辅助物料，中标人须确保其来源合规、质量稳定。
1.1.3 中标人需为履行本包义务储备相应的库存与运力。若因中标人原因导致低值易耗品断供影响运营，或应急响应失败导致严重后果的，由中标人承担相应损失。
1.2 配送具体要求
1.2.1 生产日期在供货之日前二个月内，有明确的商品标签，品名、原料、执行标准、质量等级、净重量、产地、保质期等信息。
低值易耗品须按采购人提交的月度或周度计划，定时、定量配送至指定地点。
1.2.2 分类储运要求：
食品接触类（餐具、包装）：必须独立包装，在清洁、干燥的环境中运输，与污染物隔离。
清洁化学品类：必须密封，标签完好，单独存放和运输，严禁与食品、食品接触材料混装。
1.2.3 所有产品需包装完好，标识清晰。配送人员及车辆卫生要求同前。
1.2.4 每次配送须随货提供送货清单。
二、产品质量与服务标准
2.1 低值易耗品必须符合以下相应国家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 4806.8）、《手洗餐具用洗涤剂》（GB 998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GB 14930.2）。
2.2 核心要求：
安全无毒：所有食品接触材料不得有异味，迁移物指标必须符合国标。
实用有效：清洁用品需有明确的配比和使用说明，去污、消毒效果须达到其明示标准。
规格一致：同一产品各批次间规格、材质、颜色应保持一致，无影响使用的瑕疵。
应急能力：中标人必须制定详尽的《应急保供预案》，包括但不限于紧急联络机制、备用货源清单、快速物流方案等，并报采购人备案。
三、特别提示
3.1 采购人将对低值易耗品进行抽样试用验收，并对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清洁用品的有效性进行重点评估。应急补充服务的能力将在合同期内通过不定期演练或实际调用进行检验。
四、退出机制
在服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中标单位将无条件退出，终止合同。
4.1 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立即终止合同。
4.2 餐厅食材采购项目中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操作，或完成情况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造成资产单次损失1万元以上或合同期内累计损失达5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损失依法赔偿，并终止合同。
4.3 中标单位服务不合格，采购人将下发《服务不合格通知书》，全年超过3次以上不合格的（包含3次),立即终止合同，按相关条款处理。
4.4 合同期内未达到采购人管理要求的，将终止合同。
4.5 合同终止后，不影响采购人与中标单位双方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赔偿、补偿。
4.6 低值易耗品出现2批次以上质量不合格（如餐具严重变形脱色、清洁剂无效、包装袋破漏率高），或累计出现3次计划内供应延迟，影响采购人正常运营的。
五、供应范围及质量要求
A部分：低值易耗品
（1）一次性餐具与食品包装类
范围：餐盒、餐碗、纸杯、筷子、勺子、食品包装袋、保鲜膜/袋等。
质量要求：拥有有效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如适用）或符合性声明。材质厚度、负重、耐温性能需满足使用需求。印刷图案的油墨应符合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标准。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4806系列相关标准。需提供针对重金属、荧光性物质、总迁移量等关键项目的检测报告。
（2）清洁用品与消毒用品类
范围：洗洁精、洗衣粉、专用清洁剂、消毒液、洗手液等。
质量要求：产品需有清晰的用途标识和化学品安全数据单（MSDS）。消毒产品应具备有效的卫生许可批件。
安全标准：严格执行GB 9985、GB 14930.2等标准。需提供产品合格检验报告。
（3）后厨常规耗材类
范围：一次性手套、口罩、厨师帽、垃圾袋、清洁抹布、钢丝球等。
质量要求：产品需满足其设计用途的基本功能要求，如手套的防水防油性、垃圾袋的承重与韧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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